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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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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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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9

月14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0年9月26日下午

14：00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乌江工业园召开。 会议由董事苏礼

荣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6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6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立募集资金账户

的议案》；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账户暨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于2020年

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1。

2、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理财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2。

3、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

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3。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被担保方的议

案》；

《关于增加被担保方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告编号2020-084。

董事苏礼荣先生为被担保方浙江兴农发牧业有限公司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议案》；

《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5。

董事苏礼荣先生为关联方浙江兴农发牧业有限公司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商品期货套

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套期保值的相关规定，

对原《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相应条款进行了调整，修订后的

《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2020年9月） 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7、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商品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方案的议案》；

《关于调整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方案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6。

8、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序号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条款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59,628,098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13,709,019元。

2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159,628,098股， 均为人民

币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313,709,019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补选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经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邦辉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公司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后，同意补选邓成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张邦辉先生辞去董事长、董事、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职务并提名补

选董事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

2020-087。

10、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关于召开2020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

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8。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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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9月

14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9月26日下午14：

00在安徽省马鞍山乌江工业园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炳良先

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理财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

司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8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

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 该

事项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该事项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2。

2、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子公司增资，是满足募投项目的未来经营发

展需求，有利于提升其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长远利

益。 本次增资后，相关子公司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3。

3、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被担保方的议

案》。

《关于增加被担保方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告编号2020-084。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的议案》。

《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于2020年9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20-085。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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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立

募集资金账户暨签订《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及项目基本情况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邦股份” ）于2020年2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49号” 文核准，发行数量154,

080,921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65,599,933.30元，本次募集资金用于

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于2020年8月10日出具了天职业字[2020]33879

号验资报告。 发行人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65,599,933.30元，减除发

行费用人民币31,301,599.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634,298,334.03元。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订及专户开立、存储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20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

姚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余姚支

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以下统称“开户银行” ）开设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专户” ）。 公司已与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申万宏源” ）、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均由全资子公司运营，因此公司在下属子公司设立募

集资金专户，并与申万宏源、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本次开设账户详情：

账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15121501040022031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15121501040022056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 12290001040017557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县支行 12256001040019068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泉县支行 12112001040003215

6 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故城县支行 50432001048888883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 12290001040017409

截至2020年9月24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开户和储存

情况如下：

账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元）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行 39613001040017995 437,978,243.50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余姚支行 307006277013000025663 402,275,211.37

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余姚支行 94060078801800009379 300,660,029.86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632076841 39,236.46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574900026210806 59,968.37

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15121501040022031 -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15121501040022056 -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 12290001040017557 -

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县支行 12256001040019068 -

1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泉县支行 12112001040003215 -

11 中国农业银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故城县支行 50432001048888883 -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远县支行 12290001040017409 -

三、本次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

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

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申万

宏源已经向公司、开户银行告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申万宏源将遵守法律法

规，公平竞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者间接收受或者向他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

谋取不正当利益。

3、申万宏源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

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申万宏源应当依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

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

户银行应当配合申万宏源的调查与查询。 申万宏源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4、公司授权申万宏源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

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申万宏源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

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开户银行按月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申万宏源。 开户银行应保证对

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公司一次或者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五千万元人民

币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公司及开户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7、申万宏源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申万宏源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

要求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

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申万宏源出具对账单或向申万宏源通知专

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申万宏源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

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

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申万宏源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备查文件

经各方签署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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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规定， 为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合理规划使用募集资金，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8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

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自董事审

议通过后一年内。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具体事项，包括但

不限于产品选择、实际投资金额确定、协议的签署等。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9号）核准，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

154,080,921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7.3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

665,599,933.3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1,301,599.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2,634,298,334.03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0]33879号）

予以验证确认。 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计划使用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总

投资金额

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

额

1 生猪养殖 淮北市濉溪县燕头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3,200 10,560

2 生猪养殖 淮北市濉溪县和谐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9,600 7,580

3 生猪养殖 蚌埠市怀远县池庙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4,400 11,420

4 生猪养殖 蚌埠市怀远县钟杨湖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4,400 11,520

5 生猪养殖 东早科年存栏11000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13,200 10,260

6 生猪养殖 豆宝殿年存栏5600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7,280 5,116

7 生猪养殖 牛卧庄年存栏11000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13,200 10,260

8 生猪养殖 南贾村年存栏5000头父母代猪场项目 6,000 4,600

9 生猪养殖 郓城县潘渡镇杨庙村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0,920 8,824

10 生猪养殖 郓城县程屯镇肖南村现代化生猪养殖产业化项目 15,600 12,620

11

生猪屠宰及肉制

品加工

安徽阜阳年屠宰加工500万头生猪建设项目 132,795 94,300

12 饲料生产加工 年产100万吨猪饲料与20万吨水产饲料项目 30,000 26,500

13 - 补充流动资金 53,000 53,000

合计 333,595 266,560

二、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能提高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

投资回报。

2、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8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投资品种

公司使用不超过8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

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保本保收益型理财产品、保本浮

动收益型理财产品等）。

4、投资期限

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

5、投资范围及安全性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仅限于投资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

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不得用于投资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

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

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

6、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要求

在对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合理安排并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及时进行理财产品购买或赎回，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资金的需求，所投资产品不得质押，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7、实施方式

在上述投资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日常实施及办理具体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选择、实际投资金额确定、协议的签署等。

8、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披露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实施情况。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

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投资

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开展相关

理财业务，并将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行公司各项内部控

制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独立董事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公司审计部应对投资理财资

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并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

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监事会应当对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如发现违规操作

情况可提议召开董事会，审议停止该投资；

4、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

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且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

2、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能进一步提

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合理规划使用募集资金，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

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8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

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一年内。 该事项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一

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该事项没有与募

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已经过公司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

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使用不超过8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保本型

理财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一年

内。 该事项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

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该事项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在不影响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保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事

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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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

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6日召开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

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87,060万元人民币向全资子公司汉世伟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世伟集团” ）、阜阳天邦食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阜阳天邦” ）进行增资，用于实施本次募投项目。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

增资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变更，也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或

实施方式的变更。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本次增资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49号）核准，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

154,080,921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7.3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

665,599,933.3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31,301,599.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2,634,298,334.03元。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0]33879号）

予以验证确认。 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共同签署了《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

二、 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1、 增资详情

（1）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增资92,760万元

（2） 阜阳天邦食品有限公司增资94,300万元

2、 增资标的

（1） 汉世伟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工业园通江大道

经营范围：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生猪养殖、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普通

货物道路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资产总额 336,114.34 382,026.84

应收款项总额 163,616.11 200,324.15

负债总额 242,696.06 285,360.96

净资产 93,418.28 96,665.88

营业收入 9,181.48 8,127.82

营业利润 -3,769.72 649.43

利润总额 -3,780.11 561.59

净利润 -3,780.11 56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8.80 11,551.40

（2） 阜阳天邦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杨桥镇工业园区致富路6号

经营范围：生猪屠宰、肉品加工及销售；生猪养殖、咨询服务及销售；饲料生

产及销售；农业产业园建设；有机肥生产及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资产总额 982.76 1305.25

应收款项总额 1.56 4.21

负债总额 37.52 148.49

净资产 945.24 1156.76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05.76 -210.48

利润总额 -105.76 -310.48

净利润 -105.76 -310.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83 -252.06

三、 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基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的具体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

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 公司以募集资金对项目实

施公司增资符合公司业务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 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订）》 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公

司、项目实施公司、保荐机构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协议对公司、项目实施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

了详细约定。 本次增资后，增资款项将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专项用于

募投项目建设，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使用募集

资金。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促进募投项目的

顺利实施。 本次增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 本次增资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

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六、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子公司增资，是满足募投项目的未来经营发

展需求，有利于提升其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和长远利

益。 本次增资后，相关子公司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增资事项。

七、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事项符合募集资

金项目用途，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事项无

异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

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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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被担保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如适用）：

1、截至2020年8月31日，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为170,853.60万元，对参

股企业、客户、养殖户、合作伙伴等担保总额为117,537.21万元，合计对外担保

总额为288,390.81万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

2、截至2020年8月31日，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已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3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为参股子公司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农发牧业” ）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3.04亿元的担保额度，主要用于银行贷款、供应链金融、融资租

赁等，以尽快扩大养殖规模。 兴农发牧业其余股东提供等比例担保。

因兴农发牧业生猪养殖项目建设主体为下属分子公司，公司拟将被担保对

象由兴农发牧业调整为兴农发牧业及其分子公司，担保额度不变。

上述担保金额为3.04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年末）经审计净

资产的10.55%。 本次担保为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董事、总裁苏礼荣先生在兴农发担任董事，已回避表决。 上述担保

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

期资产负债率

截至目前担保余

额（万元）

本次新增担保额

度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关联担保

天邦股份

浙江兴农发牧业

股份有限公司及

分子公司

详见“三、被担

保人的基本情

况”

详见“三、被担

保人的基本情

况”

1,900.00 0 10.55% 是

除本次担保对象调整外，其余担保预计情况不变。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14N71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28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望江街道钱江路639号1944室

法定代表人：方伟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生猪屠宰；肥料生产；食品生产；食品经营；饲料生产；

动物无害化处理；货物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动物饲养(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

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肥料销售；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

初级农产品收购；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1,400.00 38.00%

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800.00 36.00%

宁波市雷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500.00 25.00%

方伟 300.00 1.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合并口径）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资产总额 542,728,260.84 350,857,678.38

应收款项总额 23,425,823.44 1,680,054.65

负债总额 133,149,152.00 13,931,779.65

净资产 409,579,108.84 336,925,898.73

营业收入 99,629,734.80 115,129,357.50

营业利润 50,090,618.49 35,724,801.80

利润总额 49,403,210.11 36,435,615.11

净利润 49,403,210.11 36,435,61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97,543.35 42,386,919.90

（二）桐乡市洲泉农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桐乡市洲泉农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MA2JE63BXU

成立日期：2020年08月17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洲泉镇石山头村南松8号

法定代表人：吴厚勤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畜禽粪污处理；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肥料销售；牲畜销售；

农副产品销售；仅限畜禽粪污清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桐乡金大象生猪专业合作社 50.00 5.00%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950.00 95.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桐乡市洲泉农发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新成立，暂无最近一年及

一期数据。

（三）湖州吴兴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州吴兴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2MA2D3WCK6P

成立日期：2020年06月03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道场乡菰城村吴沈门58号三层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厚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生猪屠宰；动物无害化处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550.00 85.00%

浙江银丰大虹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0.00 15.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资产总额 15,000,000.00 -

应收款项总额 - -

负债总额 - -

净资产 15,000,000.00 -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 -

利润总额 - -

净利润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四）建德农发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建德农发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2MA2HX3661Y

成立日期：2020年04月28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大同镇黄家村村委会

法定代表人：倪勇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种畜禽经营；家禽屠宰；家禽饲养；牲畜屠宰；牲畜饲

养；动物无害化处理；种畜禽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

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畜牧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牲畜销售；食用农产品批

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60.00%

建德耘源畜牧有限公司 1,200.00 40.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资产总额 30,000,000.00 0

应收款项总额 2,589,930.00 0

负债总额 0 0

净资产 30,000,000.00 0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0 0

利润总额 0 0

净利润 0 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7,531.24 0

（五）绍兴市上虞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绍兴市上虞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04MA2D8CHQXM

成立日期：2020年03月30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峰山南路518号A区

法定代表人：倪勇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 55.00%

绍兴市上虞伯阳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900.00 45.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资产总额 20,090,398.88 -

应收款项总额 2,225,000.00 -

负债总额 90,398.88 -

净资产 20,000,000.00 -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 -

利润总额 - -

净利润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六）湖州南浔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州南浔农发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03MA2D12JQ75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09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和平村

法定代表人：吴厚勤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猪养殖与销售；农作物种植及销售；农业技术、畜牧养殖技术

咨询服务；畜牧业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兴农发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

3、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6月30日/2020年1-6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资产总额 98,043,473.78 41,234,062.15

应收款项总额 16,961,610.69 376,200.00

负债总额 52,919,629.11 40,234,064.15

净资产 45,123,844.67 999,998.00

营业收入 58,292,934.00 -

营业利润 34,804,059.10 -

利润总额 35,123,846.67 -2.00

净利润 35,123,846.67 -2.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37,302.44 -

（下转A96版）


